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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民发〔2019〕4号

新平县民政局

关于成立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办、老龄办，各股室及下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执行《信访条例》和《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6〕32号）、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云厅字〔2017〕1号）、《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<关于印发玉溪市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玉办通〔2017〕22号）要求，推动落实信访工作主体责任，全力打造阳光信访、责任信访、法治信访，树立正确导向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，促进信访问题解决。经研究决定，成立新平县民政局信访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代旭中    局长

副组长：杨  宏    局党支部书记

        白  勇    副局长

成  员：周兴贵    办公室主任

        苏  林    财务股股长

        普忠云    基层政权股股长

        周  敏    老龄工作股股长

        普  鸿    救灾救济股股长

        罗永云    社会事务股股长

        陈玉忠    社会救助股股长

        亚  雄    勘界办主任

        李永济    殡葬管理所所长

        邵永贵    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

        张国军    殡仪馆馆长

        王开平    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周兴贵同志兼任，协调处理日常信访工作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周敏同志担任，负责维稳排查、信息报送等工作，办公室要安排好本单位县级领导干部视频接访日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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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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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政局办公室    2019年1月7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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